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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95    证券简称：滨海能源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52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

同比例增资的公告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 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增资情况概述 

为了更好的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海顺印业”）的发展，公司和海顺印业其他少数股东（袁汝海等 16位

自然人）拟对海顺印业按照股权比例同比例增资。 

公司将以对海顺印业的 2,200 万借款和 800 万自有现金作为增资款；

袁汝海以其控股的天津信中工贸有限公司截止 2020年 12月 18日应收海顺

印业的 2,104.054万元房租及借款，以及刘国文等 47 位自然人对海顺印业

的 778.3 万元借款，共计 2,882.354 万元债权转给袁汝海。其中，袁汝海

将 2173.575万元债权转为本次同比例增资款，剩余 708.779 万元债权由袁

汝海转让给其他海顺印业少数股东（许可等 15 位自然人）用于本次同比例

增资。 

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顺印业同比例增资的议案》。本次增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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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，但尚需取得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主管部门

的批复，相关协议将在全部审批程序完成后生效。 

二、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

2.公司成立日期：2003 年 1月 24 日 

3.注册地点：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开发区五纬路 62号 

4.法定代表人：魏伟 

5.注册资本：9959.1836万元人民币 

6.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；出版物印刷；文件、

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；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制品生产；货物进出口；道

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。一般项目：纸制品制造；纸制品销售；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；技术

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图文设计

制作；专业设计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7.财务状况（2020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） 

项目（万元）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76,647.24 83,148.27 

负债总额 37,927.91 45,715.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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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 38,719.33 37,432.69 

项目   

营业收入 57,606.36 26,635.51 

利润总额 6,453.44 -1,611.94 

净利润 5,466.46 -1,611.94 

8.增资前后海顺印业股东持股比例如下： 

编

号 
股东名称 

原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按股权比

例增资额

（万元） 

出资方

式 

增资后股东

出资额（万

元） 

增资后

持股比

例 

1 
天津滨海能源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5079.1836  51.00% 3000.000  

2200 万债

转股加

800万现

金 

8079.1836  51.00% 

2 袁汝海 3680.00  36.95% 2173.575  债转股 5853.575  36.95% 

3 许可 200.00  2.01% 118.129  债转股 318.129  2.01% 

4 袁涛 200.00  2.01% 118.129  债转股 318.129  2.01% 

5 袁梦函 100.00  1.00% 59.065  债转股 159.065  1.00% 

6 黄海蛟 100.00  1.00% 59.065  债转股 159.065  1.00% 

7 袁浩伦 100.00  1.00% 59.065  债转股 159.065  1.00% 

8 孙玉梅 100.00  1.00% 59.065  债转股 159.065  1.00% 

9 李丽萍 100.00  1.00% 59.066  债转股 159.066  1.00% 

10 李冠达 100.00  1.00% 59.066  债转股 159.066  1.00% 

11 李欣健 45.00  0.45% 26.579  债转股 71.579  0.45% 

12 王春艳 33.00  0.33% 19.491  债转股 52.491  0.33% 

13 唐卫 30.80  0.31% 18.192  债转股 48.992  0.31% 

14 惠颖 30.80  0.31% 18.192  债转股 48.992  0.31% 

15 吕莹 30.80  0.31% 18.192  债转股 48.992  0.31% 

16 范晓丽 20.60  0.21% 12.167  债转股 32.767  0.21% 

17 薛辉 9.00  0.09% 5.316  债转股 14.316  0.09% 

  合计 9959.1836  100.00% 5882.354   15841.5376  100.00% 

注：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，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

9.评估情况： 

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：银信评报字（2020）沪

第 1201 号，评估情况如下： 

评估对象：截至评估基准日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袁汝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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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16 位自然人股东对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债权的市场价值。 

评估范围：截至评估基准日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袁汝海

等 16 位自然人股东对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形成债权的本金余额：人

民币 5，082.354 万元。 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 

评估基准日： 2020年 12 月 18 日 

评估方法：成本法 

评估结论：于评估基准日，委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5，

082.354万元（大写人民币伍仟零捌拾贰万叁仟伍佰肆拾元整）。 

三、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第一条增资扩股 

1.1 协议各方在此同意以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增资扩股： 

（1）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，协议各方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

9959.1836 万元增加到 15841.5376 万元，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

5882.354 万元。 

（2）甲方（指公司）以 800万元现金出资方式对公司增资，即甲方对

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800 万元；以对公司享有的债权转为对公司新增注册资

本 2200 万元；本协议项下除甲方外其他各方以对公司享有的债权转为对公

司新增注册资本，共计 2882.354 万元。 

1.2 出资时间 

甲方 800 万元现金出资部分自本协议签订并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足额存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；甲方 2200 万元债权和本协议项下除甲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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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各方合计 2882.354 万元债权自协议各方与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股权协

议书》生效之日起转为公司新增 5882.354 万元注册资本，享有新增注册资

本项下的全部股东权利、承担股东义务。 

第二条陈述与保证 

2.1 协议各方的陈述与保证如下： 

（1）协议各方系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适格主体，并已获得本次增资扩

股所要求的一切授权、批准及认可（如有）； 

（2）协议各方具备签署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，本协议一经签

署即对协议各方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； 

（3）协议各方在本协议中承担的义务是合法、有效的，其履行不会与

协议各方承担的其它协议义务相冲突，也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； 

（4）甲方用于现金增资的出资来源合法，其他协议各方用于出资的债

权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 

（5）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，公司对协议各方已转为股权部分的债务不

再履行，并视为已经清偿完毕； 

（6）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，协议各方对新增出资部分享有股东权利，

承担股东义务； 

（7）协议各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,协助公司完成本协议下所有

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。 

第三条公司增资后的经营范围 

3.1 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，继承和发展公司目前经营的全部业务。 

3.2 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的经营范围由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，并经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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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第四条新增注册资本的投向和使用及后续发展 

4.1 本次增资扩股新增注册资本用于支持公司全面发展。 

4.2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具体使用权限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

会授权总经理依照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执行。 

4.3 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，在国家法律、政策许可的情况下，公

司可以采取合法方式继续筹集。 

第五条公司的组织机构安排 

5.1 股东会 

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，原股东保持不变，所有股东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规定享有股

东权利、承担股东义务。 

5.2 董事会和总经理 

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，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保持不变。 

5.3 监事会 

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，监事会成员保持不变。 

四、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海顺印业作为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司，是开展业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，

本次同比例增资主要用于海顺印业的生产经营与智能改造，以保证公司业

务的持续、稳定发展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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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

2.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拟债转

股涉及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袁汝海等 16位自然人股东对天

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评估报告》 

3.拟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0 年 12 月 31 日 


